
Q1.本校生可否申請至外校暑修？  

A. 本校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校暑修辦法規定循行政流程提出申請，但以本校暑期

課程未開設者為限： 

一、應屆畢業生修畢暑期課程後，即可畢業者。 

二、情形特殊，非修習暑期課程無法繼續學業者。 

   

Q2.至校外暑修修得之學分，是否會被承認？  

A. 至校外暑修須依本校暑修辦法規定循行政流程提出申請。至於學分承認與否，由系所主管認

定，若係英文或通識課程，則需經外文系或通識教育中心同意始可承認。 

  

Q3.有關暑修成績計算方式？  

A. 暑修成績係按老師填寫之分數登錄並未折扣；但其成績，不計入當學期之平均分數，而於畢

業時計入畢業平均分數內。  

  

Q4.暑修開課來源？  

A. 來源1.系所提出之暑修開設科目。 

   來源2.應屆畢業生須重修或補修後，即可於當學期畢業者，且需於規定期限內填寫申請表循

行政流程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之科目。 

  

Q5.暑修登記時無法登記或忘記登記者，可以報名暑修嗎？  

A. 網路登記僅限本校生可以登記，其目的係在調查課程之需求情況，以作為開課與否之重要參

考。若因故未登記，但報名時該課程有開課，除已及格、已抵免者外，其他經系主任同意皆

可報名暑修。  

  

Q6.暑修開班人數限制為何？  

A. 暑期開班人數以20人以上為原則，未達開班人數或無法聘得適任教師授課時，不予開課。但

未達開班人數而有下列情形開班必要者，經修課學生同意至少補足16人應繳學分費用後，始

可開授。 

一、應屆畢業生修完該暑期課程即可畢業者，須滿5人始可開班。 

二、應屆畢業生已屆修業年限非暑修即須退學者，不受開班人數限制。 

三、情形特殊，經系 (所、學位學程)單位專簽教務長同意者，不受開班人數限制。 

   

Q7.暑修是否有梯次之分？網路報名及上課時間為何?  

A. 本校暑修只有一梯，上下學期之課程同時上課；網路報名時間約6月底，上課時間約7月上旬

至9月上旬，共授課9週。  

  

Q8.是否受理外校生修習本校暑修？  

A. 本校每年暑修公告之課程，除不受理外校生報名之科目外，皆可選修。惟務必先取得就讀學

校教務處承辦單位之同意書後，始可於報名期間上網報名繳費。  

  

Q9.外校生報名本校暑修，有關就讀學校同意書需本校蓋章時如何處理？  

A. 外校生如已完成本校暑修報名繳費者，可持就讀學校暑修同意書於開始上課一週內至本校教

務處課務組辦理即可(光復校區雲平大樓2樓)。無需提前送申請單至成大，亦無須至成大各

系所簽章或出納組蓋章。  

 


